
「愛國者治港」，一直是中央對港的方針大
政。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1984年6月22
日、23日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

知名人士鍾士元等，發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重要講話，及在
1984年6月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時，就已經提出了「愛國者治港」，
及愛國者的三個標準。

尊重民族 擁護祖國對港行使主權 不損港繁榮

鄧小平表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
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
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什麼叫愛國者？愛國
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
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會後引述喬曉陽指，
《基本法》就行政長官普選安排有清晰說法，人

大常委會亦已經通過相關決定，特別是提名委員會組
成方法，會參照選舉委員會劃分成四大界別，當中的
委員會人數當然能夠有所調節，但社會卻將如何普選
行政長官的問題變得複雜化。

解讀「民主程序」：少數服從多數

他續說，喬曉陽也解讀了「民主程序」的定義，指
民主的定義是少數服從多數，而程序則屬過程及辦
法，而提名委員會經過民主程序後的「整體提名」機
制產生候選人，而非個別委員會成員提名，因此，坊
間提出的收集民間簽名參選，並不符合《基本法》規
定，寄語大家要弄清楚以凝聚共識。
在愛國愛港定義方面，譚耀宗說，喬曉陽會上引述

鄧小平當年提到「愛國者管治香港」的說話，並提出
應循提名委員會的判斷、合資格登記選民「一人一票」
的判斷，及中央任命的最後判斷，確保在選舉三個過
程中體現出愛國愛港。

籲反對派退一步 陳婉嫻：應實事求是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㠒坦言，每個人對於《基本法》
條文各有理解，從中央政府角度而言，他們對香港政
制發展的擔心及要求亦屬合理，不認為提高了2017年
行政長官普選門檻。

工聯會王國興指出，《基本法》已經清晰說明普選
辦法，經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非新看法
新建議，港人應該準確掌握及理解《基本法》規定。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認為，反對派應該是時候退
一步，想一想，「佢本身係需要大家去郁一㝅㝚⋯⋯
如果單係講自己，唔去睇客觀條件係唔得㝍，所以我

好希望呢個時候大家都靜一靜，退後下，唔好一下就
去到對立㜴」。

整體提名制 黃國健：符基本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亦指，特首候選人由現時
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到2017年由提名委員會決定，再
由全港市民普選，難以將普選前後的參選門檻比較，
最重要的是選舉辦法符合《基本法》，「提名委員會
『整體提名』，意味㠥未來委員會以機構形式提名。大
家應衡量以前及將來的規則是否按照《基本法》，這

是唯一的尺」。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說，喬曉陽的講話要點是根

據《基本法》條文的原則性意見，包括多年來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以至他過去寫的文章和論據，並重
申中央政府堅持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堅持貫徹
實施「一國兩制」，希望為香港社會帶來一個理性和
平的討論，以《基本法》為基礎的大前提展開討
論。
她又說，目前特區政府還未啟動「政改五步曲」的

諮詢，大家不應過早下定論。

全國人大法
律委員會主任
委員喬曉陽在

與建制派的座談會上明確提出普選特首的底
線，及解答了提名委員會等方面的問題。有
香港政治學者分析，喬曉陽是次講話，顯示
中央希望透過建制派，向香港社會包括反對
派釋放一些正面信息，一是再次明確2017年
香港可以實施普選行政長官，二是為普選方
案定出如特首不能與中央對抗等大框架底
線，希望香港社會明白政改必須循㠥包括
《基本法》等既定的條件去運行，又提醒反
對派應特別留意喬曉陽的講話精神，不應只
是一廂情願地按自己的理解去提出自己的方
案。

「佔中」為港帶來不穩定

特區政府尚未就普選行政長官問題展開諮
詢工作，但反對派早前成立「真普選聯」，
更和應「佔領中環」等激進行動。香港城市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見圖）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中央政府關注到反
對派對普選問題提早起步，是試圖搶先提出
他們的方案，搶得主動權和話語權，加上近
日「佔領中環」行動有所升溫，有滾雪球之
勢，近日炒得沸沸揚揚，已對香港政治、經
濟和社會環境都帶來不穩定因素。

「鐵三角」傳達中央「鐵定底線」

他認為，此次中央政府委派喬曉陽、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3人組成「鐵
三角」，與建制派作一座談會，更罕有地派發了喬的講
話摘要，是希望藉此向香港社會發放一些正面信息。
一是具體了解建制派對反對派相關動作的解讀，及如

何應對這些動作的挑戰。二是傳達中央對普選行政長官
的鐵定底線，包括喬曉陽提出的3個「堅定不移」，這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兩會期間
提出的相關觀點是互相呼應，即任何一個選出的行政長
官，甚至參選人都需要是可以與中央溝通，為中央認同
的，一定是要愛國愛港人士，不能挑戰中央。「愛國愛
港的標準，具體到是一定要得到中央、港人所接受，缺
一不可。」三是說明了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機制，宋立
功指出，喬曉陽此是重申《基本法》有關提名委員會的
條文，表明不論反對派如何解釋普選或提出怎樣的方
案，都必須是按照《基本法》內相關條文的要求，包括
提名委員會和民主程序是必要的，這些在《基本法》內
都寫得很清楚，不容曲解，這是要為未來整個討論定下
底線。「只要是在這些底線框架下的方案，大家都可以
磋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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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顏原、鄭治祖

深圳報道)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

陽表示，中央政府對香港2017年落實普選行

政長官、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普選辦法

必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決定的立場堅定不移，並清晰指出行政長官

經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整體提名」後

普選產生。多名與會立法會議員認為，喬曉

陽只是重申《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

行政長官普選的規定及決定，絕非提出新看

法新建議，社會應清楚掌握《基本法》規定

以凝聚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一直避談愛國愛港是
否特首必要條件，刻意糾纏在所謂「篩選」的技術問題。
在喬曉陽昨日明確表明對抗中央者不能擔任特首，及有關
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後，各反對派政黨及政團昨日聲
言，《基本法》並沒有要求愛國愛港的「明文規定」，加入
愛國愛港條件是「違反」了中央的普選承諾，他們會考慮
以所謂「公民抗命」的方式，反對到底。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昨日在出席一論壇時聲言，喬曉陽的
說法「無稽」，反映了中央「不信任香港人」。她稱《基本
法》已列明參選特首的條件，其中並沒有提到愛國愛港，
更沒理由在普選特首的提名門檻上設置「篩選程序」，認為
中央應該相信香港人在一個開放選舉的過程中，會知道如
何揀選自己心目中對香港和「一國兩制」最好的特首。
她又稱，提名委員會倘為以少數服從多數方式的集體提

名，就是一個「小圈子篩選」，並非「真普選」，「是大欺騙
和倒退」，會令港人感到失望，甚至影響香港與內地的關
係。她續稱，香港人都有責任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並多討
論以甚麼方式去爭取，而無論建制或反對派，在面對「關鍵
時刻」時，都要以開放態度去爭取「真普選」。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言，喬曉陽的講話反映了2017年的
特首選舉仍會以「小圈子方式」選出香港特首，等同與港
人「攤牌」，「公然違反」對港人的承諾，相信會令港人憤
怒，令更多人透過參與遊行示威等活動，以「公民抗命」
方式表達不滿。

何俊仁稱「佔中」 辭職「半遮面」

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則稱，喬曉陽的言論「無新意」，自
己也不會因為「幾句說話」就辭職「公投」，而是會先看特
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倘2017年中央並無兌現承諾普選
特首，他會參加「佔領中環」行動，以「公民抗命」的方
式表達不滿，並會考慮辭職，但就要先得到民主黨同意，
或需要諮詢其他反對派議員的意見才作最後決定。
有民主黨成員昨晚到中聯辦示威，聲稱喬曉陽有關中央

對普選特首的要求「等同維持小圈子選舉」，「不能接
受」。

工黨主席李卓人則質疑提名委員會是要為中央「篩走」
不喜歡的人，明顯是針對香港的反對派，是假普選，此舉
是向香港人「宣戰」。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則聲稱，喬曉陽的講話
「破壞『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指基本法並無要求特
首參選者「愛國愛港」及「不與中央對抗」，又質疑提名委
員會如何界定「不與中央對抗」，「關心內地的人權情況，
或者對某些政策不支持，這又如何」，又稱喬曉陽的講法只
會加速香港人以至反對派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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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曉陽重申普選規定
港政界籲認清基礎
須清楚掌握《基本法》人大決定以凝聚共識

喬曉陽在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座談時，強調了香
港未來的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決定的立場，這是堅定不移的。事實上，根據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已經就提名委員會及其
組成的相關問題定下了框架。

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由中央任命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
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

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
目標。
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中指，會議認為，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參照選委會組成 按民主程序提名

《決定》指，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
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
特別行政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根據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批准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
產生辦法修正案》，2012年選舉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的選舉委員會共1,200人，由
下列各界人士組成：
工商、金融界：300人
專業界：300人
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300人
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的代表、鄉議局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300人
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5年。
附件一又載明，各個界別的劃分，及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以產生選舉委員

的名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各界
別法定團體根據選舉法規定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選舉委員會委員。
選舉委員以個人身份投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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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昨日引述喬曉陽指，《基本法》就行政長官普選安排有清晰說法，但社會卻將如何普選行政長

官的問題變得複雜化。 鄭治祖 攝

■1984年6月22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 資料圖片

說法清晰

■李慧㠒坦言，從中央政府角度

而言，他們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擔

心及要求亦屬合理，不認為提高

了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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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指出，《基本法》已

經清晰說明普選辦法，經由提

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

非新看法新建議。

實習記者顏原 攝

■葉劉淑儀說，喬曉陽的講話要點

是根據《基本法》條文的原則性意

見。目前特區政府還未啟動「政改

五步曲」的諮詢，大家不應過早下

定論。 李望賢 攝


